
桃源县九溪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

【公告版】

桃源县人 民 政 府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湘发〔2020〕9 号）要求，为深入

贯彻国家新发展理念，落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要求，以及适

应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要求，桃源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桃源县九溪镇

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本《规划》是细化落实桃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下位规划，是实

施乡镇空间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政策，是乡镇国土空间保护开

发、利用管理、整治修复的行政纲领，是编制村庄规划、详细规划的基

础，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近期为

2021—2025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本规划包括镇域和镇政府驻地两个空间层次。其中镇域范围为九溪

镇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包括九溪社区、凉桥村、官坪村等13个村居，

国土总面积9847.31公顷。镇政府驻地范围涉及九溪社区和凉桥村，总面

积36.46公顷。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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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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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硒水稻、烟叶、苗木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示范镇

以地方民俗文化挖掘与演绎的民俗古城镇

1.2 发展目标

总体发展目标：“商贸强镇、农林业兴镇、文化活镇”，目标成

为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集散为主的农业强镇、以地方民俗文化挖

掘与演绎的民俗古城镇。

层级 指标 2020年（基期年） 2025年（近期年） 2035年（目标
年） 指标属性

镇域

耕地保护目标（亩） 38900.53 38900.53 38900.53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亩） 36251.38 36251.38 36251.38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11.58 11.58 11.58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公顷） 34.90 36.46 36.46 约束性

城镇建设用地（公顷） 34.90 36.46 36.46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规模（亩） 396.00 396.00 396.00 预期性

村庄建设用地（公顷） 746.93 746.93 746.93 约束性

其中
村庄建设用地留白指

标（公顷） 0 71.16 71.16 约束性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110.55 114.65 112.08 预期性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337.63 340.35 345.83 预期性

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94 3.30 4.00 预期性

千人养老机构床位数 - 2.50 3.50 预期性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0.00 100.00 预期性

生活污水处理率（%） - 90.00 100.00 预期性

村庄等级公路通达率（%） 90.00 100.00 100.00 预期性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80.00 100.00 100.00 预期性

村卫生室数量（个） 13.00 13.00 13.00 预期性

镇政府
驻地

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
（%） 50.00% 90.00% 90.00% 预期性

道路网密度（千米/平方千米）
12.00 11.00

11.00 预期性



2.1 严格落实三区三线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耕地

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将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 规划至 2035 年，九溪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共 36251.38 亩（2416.75

公顷），占全镇国土总面积24.54%。

 与湖南省和常德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衔接，九溪镇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共计11.58公顷，占全镇国土总面积的0.12%。

 镇域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36.46公顷，占全镇国土总面积的0.37%。

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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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总体新格局

结合镇域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特色，保护传承九溪镇的自然禀赋、人文

脉络，严格保护自然生态本底，统筹自然生态整体性和系统性，构建“一心、

两轴、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 一心：城镇综合服务中心。

 两轴：以镇区为中心形成九溪镇主要的经济发展轴。以“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的美名以及九溪码头、九溪板龙灯等特色文化资源为依托，形成

九溪主要的旅游发展轴。

 三区：现代农业发展区、生态农业观光区、农旅休闲观光区。

 构建“一心、两轴、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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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合理划定规划分区

依据桃源县划定的三区三线和《桃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根据九溪镇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以及九溪镇自身实际情况，将镇域

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6类规划一级基本分区，并进一步细化乡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分

区。

其中九溪镇农田保护区2654.18公顷，城镇发展区36.46公顷，乡村发展

区7089.24公顷，矿产能源发展区55.85公顷。

 落实优化桃源县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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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耕地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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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耕地数量管控：将38900.53亩耕地保护目标和36251.38亩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目标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规范耕地占补平衡，严格实施年度

“进出平衡”与“先补后占”。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

饲草饲料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

于粮食生产。

改善提升耕地质量：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围绕提升粮食产能，坚

持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相结合，着力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3.2 生态环境保护

保护水源地：严格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保护。保护水源生态系统、重点对镇域内

的排污管网进行检修与改造、加强完善水资源监测系统建设、建立水库水源

地保护长效管理机制。

保护河流水系：修复河岸生态、加强节水宣传力度和强化联合监管、强

化水资源管理、保护生态系统的本土性，防止生物入侵。

保护公益林：公益林严格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湖南省公

益林区划界定办法》进行保护。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和改变用途的，应按照

等有关规定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3.3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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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名称 类别 级别 所在行政区 备注

1 “沙家会议”旧址 革命文物 县级 板桥村
以旧址为中心，四向

各至20米

2
中共桃临边工作委

员会旧址
革命文物 县级 板桥村

保护范围以旧址为中

心四向各至20米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规划对现有点状的文物保护单位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管

理办法》进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加强对区域内能展现区域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挖掘，

重在重新界定保护范围对象，并进行活态传承的各类措施介入。

加强文化资源的创新型利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活化本地文化

元素，搭建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之间的桥梁，强化产业与文化的碰撞、融合，

为传统产业融入高附加值，推动产业新增长。

建立健全完善的保护机制、奖励机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活

动与一系列经济税收优惠政策关联起来，鼓励和吸引有实力、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



4.1 镇域用地布局规划

桃
源·

九
溪—

—

建
设
集
约
高
效
的
镇
村
格
局

规划期内，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保障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底线，在不影响生态环境前提下，适度开发未利用地，鼓励利用存量

用地和低效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农用地，调整农用地、

建设用地、其他土地的结构比例。

规划镇域土地利用布局至2035年，耕地面积为2660.74公顷，占比

27.02%；林地面积为4854.64公顷，占比49.30%；园地面积为454.53公顷，

占比4.62%；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775.31公顷，占比7.87%。

 空间结构优化



4.2 产业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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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两轴五区”的农旅融合产业布局

规划坚持“商贸强镇、农林业兴镇、文化活镇”的发展战略，形成“一

心两轴五区”的农旅融合产业布局。

 一心：集镇中心。

 两轴：农贸一体发展轴和农旅结合发展轴。

 五区：北部、东部、西部三大经济林种植区、文化产业区、产业中心发展

区。



4.3 镇村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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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中心城镇—中心村—一般村”的三级镇村体系

根据九溪镇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重点，构建“中心城镇—中心村—一般

村”的三级镇村体系，其中，1个中心城镇、2个中心村、10个一般村。并在

镇村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布局、人口现状、变化趋势预测人口规模，合

理安排人口流动及梯度转移，明确各社区、行政村人口及建设规模。

 中心城镇：新型社区九溪社区，主要承担综合服务职能。

 中心村：官坪村、凉桥村。

 一般村：白岩村、板桥村、土金村、青华村、围坪村、兴龙村、六一阁村、

正气村、孙家河村、笔架村。



4.4 镇区用地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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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优先序，确保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

展倍数不突破的前提下，本次规划严格落实了下发的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镇区总用地面积为36.46公顷。主要以城镇住宅用地为主，规划总面积为

24.83公顷，占比为68.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为5.75公顷，占

比15.77。保留现状的商业用地1.34公顷，占比3.67%。

 “住宅与综合服务为主”的城镇用地布局形态



5.1 镇域综合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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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网络系统

 省道：规划完善九溪镇内的规划省道S315的建设。

 县道：对九溪境内的J55县道进行提质改造，往西8公里抵达黄石镇，往东

13公里抵达副中心漆河镇，到常德市中心的距离为50公里。

 乡道：其一为Y285乡道往东北方向连通双溪口镇，可抵达位于热市的常张

高速出入口；其二为Y283乡道往西北方向，可抵达张家界的慈利县。



5.2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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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工程规划：保留现状九溪镇自来水厂，完善处理水工艺，提升水质；

完善镇域供水管网并与主城区供水管网连接，实施区域联合供水。

排水工程规划：九溪镇排水体制应采用雨、污水分流制。规划保留现有

污水处理厂镇域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污水

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就近水体或作为生产用水等。农村地区

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规划在各居住组团设置化粪池，村庄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集中收集进入人工湿地或用作农田肥料堆肥。

电力工程规划：规划沿镇域主要道路架设10KV线路至各居民点，各居民

点低压线路的供电半径不宜大于500米。

电讯设施规划：大力发展移动通讯并逐步建立移动通讯光缆和基站系统，

建立覆盖全镇域的移动通信设备基站，减小通信盲区。对镇域现有电话、电

视线路进行完善，尤其应改善农村信息条件，加快光纤到村，促进农村地区

信息化。

环卫设施规划：遵循“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采用“户分类—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理模式。镇区、中心村设垃圾转运站，一

般村设置垃圾收集点。



6.1 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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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县级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规划实施，建立政府负责、部

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置顶推进乡镇规划的实施措

施，按照项目计划制定乡镇年度工作安排及重点项目部署；监督检查各

年度工作的推进、执行情况。

6.2 政策支持

 由县级人民政府牵头制定相关激励、资金筹措、帮扶政策，保障民生工

程及重点项目的推进。

 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测评估及实施管理机制，确保规划的落实与

保障。

6.3 宣传引导

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布和宣传国土空间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

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

国土空间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重要性的认识。

6.4 监督实施

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

 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等平台，实现对乡镇规划的

精准实施、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定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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